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报送2022年度

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的函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按照《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报送2022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的通知》要求，现将我单位2022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行政许可事项情况

我局现有行政许可事项共15项，包括：企业登记注册，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特殊药品的购用、使用、经营、生产和邮寄、运输审批，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的授权，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食品经营许可，食品生产许可，化妆品生产许可，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许可，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计量标准器具核准；所有事项已全部进驻网上办事大厅。全年行政许可审批的申请14680宗、受理14680宗和办结14680宗，无超时限办结情况。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根据《关于印发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放事权目录的通知》我局将部分由市局承担的行政许可事项进行委托下放，包括：1.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含人员复审）；2.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包括按单位办理和按台/套办理）；3.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第三类医疗器械零售企业）。

（二）依法实施情况

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主体登记文书规范><市场主体登记提交材料规范>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规定，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所赋予的审批权限、程序、环节、条件执行。着力规范窗口服务行为，统一规范了全市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条件、程序、提交材料、文书范本，以及政务公开的内容与形式等。

（三）公开公示情况

１.为便于行政许可业务申请办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增加办事透明度，我局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向社会公开公示行政许可事项的办事指南，包括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主体、法律依据、办理程序、办理期限、申请材料、申请书格式文本及监督方式等信息，明确细化相关要求，确保行政许可实施工作公正、公平、公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我局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行政许可实施和结果情况，不存在未公开情况。

２.市场主体申请从事的经营范围涉及后置许可事项的，在办理登记注册时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发放《承诺书》形式告知其须依法取得有关行政许可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由于“双告知”信息共享平台仍在建设中，为实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与后置审批部门的信息共享、互联互通，除每天在我局门户网站对涉及两个目录的市场主体进行信息公示外，还通过政府OA平台发送相关市场主体信息共335次，以防止出现监管缺失。

（四）监督管理情况

１.积极开展企业年报公示工作。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我单位认真完成2021年年度企业年报公示工作。截至2022年6月30日，我市应当公示年报的企业户数为38967户，已公示年报的企业户数为37902户，年报公示率97.27%，相比去年同期提升0.68个百分点，圆满完成年报公示工作目标，其中重点行业领域年报公示率为100%。

２.认真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2022年7月21日召开了韶关市2022年第一次“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李再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了2021年以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开展情况，并对下一步工作做出部署安排。市联席会议先后印发2022年工作方案、抽查计划、考核指引等文件，在制定抽查计划、推广平台应用、规范抽查流程、绩效评价考核等方面一体推进，同步落实。

二是积极推进应用省“双随机、一公开”综合监管平台。各成员单位积极主动运用省级平台，不断完善“一单两库”，开展抽查检查工作，平台运行总体良好，工作推进有序，依托省级平台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已经成为常态，信息化得到进一步提高。截至2022年底，省级平台中共收录1026项抽查事项、26.98万户（次）检查对象及3461名执法检查人员；共建立433个抽查计划、678个抽查任务，抽取3083户次检查对象，并完成结果录入及公示。

三是统筹落实联合抽查。市联席会议切实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汇集各成员单位任务计划，制定《韶关市市场监管领域2022年度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共包含166个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其中37个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计划，对检查对象、检查方式、检查时间相近的采取整合、合并安排。截至2022年底，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领域相关部门共组织抽查对象16454户（次），检查结果均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相关政府平台等进行公示。四是推行信用风险分类监管。按照国家、省工作部署要求，建立全市市场监管系统通用型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工作机制，推广应用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系统，对全市存量企业实施科学分类，实现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在“双随机、一公开”等监管工作中常态化运用。2022年，全市“信用风险低”企业21917户，“信用风险一般”企业13613户，“信用风险较高”企业7451户，“信用风险高”企业1665户。

３.加强医疗器械经营监督检查工作。

为做好2022年医疗器械监管工作，我局分别制定了医械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监督检查计划，明确了全市医械监管工作重点及计划安排。通过推进企业全面自查整改和监管部门全面检查，有序开展各项监管工作：

（１）聚焦疫情防控物资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为满足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按照市政府要求，我局专门制定并下发了《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疫情防控物资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从2022年7月至9月开展为期三个月的疫情防控物资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加强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的风险隐患排查，严厉打击制售、使用非法及不合格的疫情防控物资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期间，我局共出动执法人员764人次，对284家疫情防控物资生产经营使用单位（生产企业2家，经营企业229家，使用单位53家）的口罩、电子体温计、医用防护服、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等共计485批次疫情防控产品的自身合法性及其购货渠道合法性等项目进行了监督检查。其中符合要求的470批，占比96.9%，不符合要求的15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主要：1、疫情防控物资（医疗器械）使用单位未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医疗器械进货查验记录制度；2、使用过期的疫情防控物资（医疗器械）；3、未按照说明书和标签标示要求运输、贮存疫情防控物资（医疗器械）；4、企业未经备案经营疫情防控物资（医疗器械）；5、使用无中文标识的疫情防控物资（医疗器械）。以上问题分布在10家疫情防控物资经营使用单位(9家使用单位,1家经营企业)，监管部门已对6家单位发出了责令改正，对2家单位向卫健部门作了通报，立案2宗。本次专项检查共抽检经营使用环节的医用口罩10批次和生产环节一次性使用口罩（非医用）1批次，检验结果均合格。

（２）加强义齿生产企业疫情防控监督检查。自0131深圳疫情发生后，我局迅速行动，全面摸排本市义齿生产企业，及时掌握辖区内存在采购使用进口物料及相关物品的义齿生产企业名单并保持动态更新，并紧急印发通知，督促辖区6家义齿生产企业对来往的牙模、医疗器械及其原材料包裹实施“三固定”并落实消毒措施，提高企业和从业人员防护意识，避免病毒传入和传出，解决了长期以来义齿生产企业不重视牙模等外来物品消毒工作的弊病，调整了生产流程的布局，避免了交叉污染。截至目前，市局已对辖区6家义齿生产企业开展了35家次的疫情防控专项检查，企业均已落实“三固定”要求和消毒措施。

（３）深入开展医疗器械质量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为强化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使用环节风险管理，进一步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我局根据《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开展2022年医疗器械质量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粤药监办械〔2022〕64号）要求，深入开展医械生产经营使用单位的医疗器械质量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已建立台账，并限期整改，逐一销号。截至目前，共排查出风险隐患146个，已消除风险隐患145个。

（４）深入开展医疗美容药品医疗器械专项检查。2202年我局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了医疗美容用药品医疗器械专项整治。重点检查注射用A型肉毒毒素、注射用透明质酸钠、射频（皮肤）治疗仪、整形植入的假体等药械。医疗美容机构重点关注企业资质是否合法，产品购进渠道是否合法，票据是否齐全，是否建立健全购进验收和使用登记台账，产品储存条件是否符合要求，过期药品和医疗器械是否及时清理等。截至目前，出动执法人员 42人次，检查生产企业2家次，医疗美容机构相关企业14家次，限期整改6家，立案2宗，结案2宗，罚没款2万元。存在的问题:1、医美机构在网上发布医疗用毒性药品“注射用A型肉毒毒素”广告，并进行网络销售；2、未按要求建立覆盖医疗器械质量管理全过程的使用质量管理制度和无菌医疗器使用前质量检查制度；3、医美机构未落实进货查验制度，未妥善保存供货方资质证明、冷链运输单、第三类医疗器械的原始资料等；4、医美机构未按照产品说明书要求对医疗器械进行检查、检验、校准、保养、维护并予以记录。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局已对相关企业进行了处罚并督促企业及时整改。

（５）开展避孕套质量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检查经营企业是否建立经营管理制度并保证经营条件和经营行为持续符合要求，是否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建立并执行销售记录制度，互联网经营行为是否依法合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进货渠道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具有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等。截至目前，此次专项检查共出动执法人员1425人次，检查避孕套经营企业640家，责令改正8家，立案4宗，存在问题的企业基本已按《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整改到位。

（６）开展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专项监督检查。以各类眼镜经营企业、网络销售企业、医疗美容机构、 可能经营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的场所（购物商场，学校周边的饰品店、美容店、小商品批发市场等）为重点检查对象，组织实行拉网式排查、定期巡查。在开展打击非法经营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行为专项工作中，共出动执法人员157人次，检查经营企业69 家、发现无证经营企业1家，责令改正7家，警告1家。针对上述问题，执法人员也现场对销售人员进行相关法律的宣贯，并要求其严格按照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经营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

（７）开展对使用单位无菌和植入性医械的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其购销渠道的真实完整，是否建立并执行使用前质量检查制度，是否建立使用记录，使用记录是否永久保存，相关资料是否纳入信息化管理系统，相关信息是否能够追溯等。我局共抽取了本辖区内945家（46%>15%）医疗机构开展无菌植入类医疗器械监督检查，责令改正企业103家,立案查处42家，警告19家，罚款13.437万元，没收非法医疗器械351个。

据统计，2022年全市各级监管部门共检查医疗器械生产企业63家次，医械经营企业1144家次，医械使用单位1193家次，责令限期改正275家次，立案123宗，累计罚没金额28.767万元。

４.加大化妆品生产和经营监督检查执法力度。

（1）按照《2021年度广东省化妆品安全风险清单》结合生产经营企业分级分类标准及要求，对我市现有的5家化妆品生产企业，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全覆盖监督检查，年度内现场监督检查每家不少于2次，对生产祛斑美白、祛痘、面膜类、儿童化妆品的生产企业检查不少于3次。截至目前，我局共对辖区化妆品生产企业进行了17家次的日常监督检查工作。通过监督检查未发现超许可范围生产、无注册备案的产品、产品标签违规宣传等问题；未发现非法添加、使用禁用物质、擅自更改已批准配方生产等违法生产行为；未发现祛斑、祛痘、面膜、儿童类化妆品使用禁用物质或超范围超量使用限用物质生产化妆品的违法行为；未发现擅自更改已批准配方生产的违法行为。

（2）按照《2022年韶关市化妆品生产经营企业监督检查计划》，全市至少完成2000家次的化妆品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任务。截至目前，共检查化妆品经营企业2044家次，本年度检查计划任务（2000家）完成率为102.2%，其中责令限期改正140家次，立案90宗，结案数76宗，罚款8.35万元。检查中发现：1、企业所经营的化妆品大部分都有注册备案，但从业人员对法律法规知识不熟悉；2、企业维权意识明显提高，购进化妆品时，大部分能主动向供货方索票索证，但美容美发机构则较少做到索票索证；3、部分企业商户留存的供货方资质不齐全、购销管理台帐内容填写不完整。

（3）开展化妆品“线上净网线下清源”专项行动。我局结合化妆品专项整治以及净网清源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化妆品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监管。将从事化妆品电子商务经营者列入重点检查对象，定期开展线上巡查。检查发现部分企业已停止实际经营活动，但尚未注销个体工商资质，已责令其及时注销。经逐步核实，目前我市有164家化妆品电子商务经营者正常经营，自“线上净网线下清源”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对3家化妆品经营者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查处案件6宗，罚没金额1246.4元，其中一宗案件对1人进行了处罚，行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5.强化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

为确保我市特种设备安全形势的稳定和有序，我局在扎实做好各项监督管理工作的基础上，2022年针对特种设备监管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抓好了以下几项工作：

（１）加强日常监管，抓好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各县（市、区）局严格落实全市特种设备安全日常监督检查计划，明确检查责任人和检查时限，按计划有序实施日常监督检查工作。重点抓好人员密集场所、气瓶充装单位、高参数设备使用单位等重点单位的隐患排查工作，并督促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隐患排查和风险管控工作，对保障全市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发挥了作用。

（２）突出重点，切实做好专项整治工作。根据工作部署，对重点领域、重点单位、重点设备部署专项整治工作。一是持续开展电梯鼓式制动器、起重机械限位装置、叉车安全隐患、电站锅炉范围内管道、快开门压力容器专项整治，对前期工作开展“回头看”，巩固专项整治成果。督促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持续保持和巩固整治成效。二是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为抓手，继续开展盛装危化品移动式压力容器、油气长输管道检验等专项检查工作。巩固提升三年行动工作成效，抓好专项整治的收官工作，确保三年行动圆满。三是积极贯彻落实总局和省局的决策部署，认真开展工业锅炉、燃气安全、危险化学品安全集中治理，以及“超期未检、黑气瓶巩固提升、电梯质量安全提升”三项行动等专项工作。四是结合全市阶段性风险，部署开展简易升降机、物流园区叉车等专项整治工作。五是进一步推动全市气瓶溯源体系建设，明确液化石油气充装站实施扫码锁枪充装的时间点，确保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按期全面运行。我局于2022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了“气瓶扫码，锁瓶锁枪”工作，顺利完成省局部署的工作任务。六是深入贯彻有关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认真抓好重大节日和重大政治、文化活动期间的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工作，做好酒店、商场、超市和车站等人群密集公共场所和景区景点等重要场所的安全执法检查工作。按照全市统一部署，根据市局的重大活动安全保障机制要求，认真做好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东数西算”算力产业大会以及省十三届中运会等重大活动期间的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工作。　

（３）强化风险意识，及时化解安全风险。一是及时发现并处置好系统风险。2022年2月，根据始兴县局和韶关检测院分别上报了日立HGP型电梯顶杆螺栓断裂的系统性风险。我局在省局的指导下，及时组织排查并对全市327台可能存在顶杆螺栓断裂风险的电梯进行更换处置，有效化解了安全风险。二是妥善处置灾后涉水电梯安全风险。2022年6月，韶关遭遇50年一遇洪涝灾害。受强降雨影响，韶关市多处发生洪涝灾害，浈江、武江、曲江等地因灾涉水电梯达1243台，涉及电梯使用管理人（单位）500家。对此，我局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处置，制定《涉水电梯检修指引》，要求各电梯维保单位按照指引要求，进行检修和试验，有效保障涉水电梯安全，快速恢复了群众的出行。三是做好风险警示工作。坚持“预防为主”，在极端天气、重大节日、特殊时段前，开展风险研判，并通过媒体平台、公众号、工作群等多种方式向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发布风险警示信息，督促企业做好风险防范和应急准备工作。

（４）借力打力，提升安全监管成效。一是做好政府委托项目。引入第三方技术专业机构或专家对涉及民生领域或风险较大的重点企业、重点单位开展监督抽查和隐患排查工作，深化安全监管工作成效，实现“政府买单，企业受益”的良好效果。2022年以来，分别委托了第三方机构实施140只气瓶质量监督抽查和400台电梯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实施了60只工业气瓶质量监督抽查；实施了68家气体充装单位年度检查、22家生产单位监督抽查、6家气瓶检验单位监督检查和51台蒸压釜风险隐患排查。二是发挥“三驾马车”作用。发挥韶关检测院技术支撑和韶关特协助手优势，激发韶关检测院技术支撑和韶关特协参与特种设备安全工作的能动性，指导韶关检测院和韶关特协开展特种设备相关工作。2022年，在监督检查、公益宣传、教育培训、技能比赛等工作中通力协作、互相配合，形成了以监察机构主导、韶关检测院技术把关，韶关特协组织衔接，合力前行的良好局面。

（５）深化培训教育，着力提升监管队伍能力水平。继续加大对基层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人员培训力度，组织安全监察员开展法律法规、业务知识等方面培训。2022年以来，市局举办了1期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能力提升培训班，组织2次交流研讨会，集中对各县（市、区）局开展教育培训和交流学习。组织各县（市、区）局安全监察人员收听收看省局举办的线上教育培训。同时，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按照抓业务抓队伍“两手抓”、管行业管行风“一岗双责”的要求，持之以恒推进作风建设，大力弘扬“四特”精神，打造作风优良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队伍。

（６）强化安全宣传，提升安全意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公益宣讲工作，推动企业遵章守法，提升企业安全意识。举办线上叉车、杂物电梯、锅炉等事故警示教育和安全管理培训，推动专项整治工作有序开展。组织和动员企业主动参加省局举办的特种设备安全线上公益讲座。结合“安全生产月”“电梯安全宣传周”等活动，积极开展“电梯检验开放日活动”电梯安全“三进”等安全宣传等活动。指导韶关特协对电梯维保、气瓶充装等重点行业的作业人员开展技能提升培训。联合市总工会、市人社局举办叉车技能大赛，以赛促训，以训促管，夯实叉车使用管理的安全基础。指导和组织相关企业开展特种设备应急救援演练。2022年以来，全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开展 “五进” 安全宣传活动50场，参与人数近4000人次。组织企业开展特种设备应急救援演练共79场次。

６.抓好食品生产加工安全监管，把好源头关。

目前，我市共有食品生产企业319家（含食品添加剂5家），食品相关产品企业24家，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1015家。通过开展日常检查、飞行检查、专项整治、企业自查、约谈培训等工作，筑牢食品生产环节安全防线，2022年全市食品生产总体状况平稳，具体工作如下：

（１）深入开展日常监管，压实食品生产者主体责任。印发了《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2年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综合运用检查、宣传等手段，督促食品生产者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在日常监管中，坚持以风险分级管理为基础、企业自查为前提、日常检查为主体、飞行检查和体系检查为重点的检查工作体系。2022年，全市食品生产主体自查率100%；全市的县（市、区、镇）乡一级行政执法监督检查食品生产加工主体100%全覆盖；市一级飞行检查食品生产加工企业30余家次，完成年初确定的计划任务。市级抽检食品相关产品30余批次，将抽检情况予以公示，并对食品相关产品进行全年风险监测。

（２）开展专项整治，实施精准精细监管。开展全市湿粉、食用油、食醋、肉制品、食品相关产品等食品专项整治行动，督促食品生产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及时自查自纠，重点检查企业原料进货验收记录和生产记录，检查产品包装标签等，要求企业严把进货关，严格食品添加剂使用制度，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落实生产过程全程控制，落实企业食品生产安全主体责任，确保群众饮食安全。

（3）开展生产单位提质行动，提升生产行业食品安全水平。一是开展湿粉类生产单位提升行动，通过多次开展约谈会、上门指导、宣传培训，湿粉类食品生产者详细了解了新规范，加快升级改造进度，多措并举，推动升级改造工作。二是开展肉制品质量提升行动，督促企业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开展原料肉追溯申报，促进我市肉制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４）开展责任约谈，全面落实食品安全责任。以问题为导向，开展2022年度抽检不合格食品生产单位“321”责任约谈工作，市市场监管局定期约谈抽检2批次不合格食品生产单位，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定期约谈1批次抽检不合格食品生产单位，督促各监管部门充分认识不合格食品的严重危害，切实提高履职尽责意识，把“从严”作为多批次不合格食品生产者监管的新常态，切实做到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以严的主基调防范风险、化解隐患。 

７.强化食品经营环节监督管理。

（1）加强餐饮环节日常监督管理。我局印发了《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2年餐饮环节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及时部署全年日常监督检查工作任务，依法对餐饮服务经营者的资格、经营行为、食品质量等进行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据统计，2022年共监督检查餐饮单位12164家次，其中检查发现问题240家，责令整改106家。

（2）组织开展各类专项整治检查工作。一是开展2022年春季、秋季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组织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在学校春季、秋季开学前后的1个月时间开展春季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2022年，全市监管系统共检查学校（含幼儿园）食堂1682家次，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201份；检查学校周边餐饮单位及食品销售单位共2679家次，其中餐饮单位1002家次、食品销售单位1677家次，已下整改通知书116份；检查校外托管机构790家次，已下整改通知书106份。二是开展网络订餐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利用网络监管平台持续开展网络订餐监测，督促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网络订餐经营行为。截至目前，共检查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数2156家，检查中发现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存在问题的有157家，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20份，下线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122家，取缔无证经营2家；全市已开通网络订餐的餐饮单位有4290家，已对美团、饿了么平台上的餐饮单位监测35541家次，发现违法违规线索756条，要求整改下线451家。

8.加强对特殊食品生产企业和经营单位的监督管理。

截我局以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经营单位为重点，制定了特殊食品经营企业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建立了特殊食品经营主体和执法人员名录库，2022年共组织2轮双随机抽查，检查特殊食品经营单位80家次，发现问题44家次，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1份，已完成整改单位44家，整改到位率100%。同时积极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将抽查结果通过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及时予以公示，切实落实监管责任。主要做法有：

加强对辖区内特殊食品经营单位日常监督检查。根据国家总局、省局有关规定，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结合食品经营者的食品类别、业态规模、风险控制能力、信用状况、监督检查等情况，将辖区内经营者的风险等级从低到高分为A级风险、B级风险、C级风险、D级风险四个等级。并要求各县（市、区）局要依据风险等级确定实施监督检查频次，确保对辖区内特殊食品经营单位日常监管100%全覆盖。

（2）全面推广应用省特殊食品电子追溯系统。贯彻落实省局“互联网+市场监管”工作部署，积极推动辖区内特殊食品经营单位应用广东省特殊食品电子追溯系统。截至2022年12月31日，我市共有1739家特殊食品经营单位加入该系统，在系统上录入购进和销售品种、批次的企业1576家，报送率达90.63%，远超省局提出的经营环节持续填报率达到80%以上的要求。

（3）开展特殊食品经营环节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抽考工作。为进一步督促特殊食品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按照市场监管总局、省局的统一部署，我局督促辖区内特殊食品经营单位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积极参加国家总局开发的“特殊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抽查考核小程序”。截至2022年12月31日,我市已参加考核企业数1432家，参加考核人数1554人，特殊食品经营者覆盖率达73.55%，远远超过省局提出的经营者覆盖率达60%的要求。

（4）深入推进“守、保、查”专项行动。根据国家总局、省局的总体安排和部署，开展特殊食品经营环节“守底线、查隐患、保安全”专项行动，重点排查经营单位销售的特殊食品是否按规定注册或备案、产品来源是否明晰、标签是否存在虚假夸大宣传等情况；聚焦保健食品经营聚焦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突出对减肥功能、缓解体力疲劳等保健食品重点产品组织开展风险排查。截至12月31日，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4628人次，检查家数3870家次，发现风险问题个数298个，处置完成298个。

9.加强对行政许可实施行为的监督检查

（1）严格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相关规定，通过廉政教育学习培训，强化廉政风险防控，切实加强包括行政审批在内的重点领域、重点岗位、重点环节的制约与监督。

（2）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市场监管频道、登记注册大厅办事窗口公开栏设置投诉举报电话、通讯地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提升办事效能。

（3）通过业务信息系统进行监督管理，以业务完成情况作为监察标准，所有行政审批事项已经全部纳入我市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对行政许可行为进行实时或办结监督。2022年我局办理企业登记注册、行政许可均未发生违纪现象。

（五）实施效果情况

1.便利化服务持续激发创业热情，市场主体稳步增长。截至2022年12月底，全市登记市场主体218228户，对比去年同期增加11818户，增长了5.73%；其中:内资(非私营)7230企业户,私营企业36260户，外商投资企业1054户，农民专业合作社3853户，个体工商户169831户。

办理食品经营许可6宗；食品生产许可141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5宗；化妆品生产许可4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354宗；特殊药品的购用、使用、经营、生产和邮寄、运输审批5宗；计量标准器具核准47宗；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15个单位；工业产品生产许可1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7307台；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共3906人。其中委托县（市、区）局以市局名义办理

计量标准器具核准4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5498台、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587人以及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354宗（其中委托下放252宗），委托下放事项承接实施顺利。

2.贯彻落实《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及各项政策措施，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宽松准入环境。一是制定实施《韶关市商事主体住所登记材料提交规范》。为夯实新修订的《韶关市商事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根据市场监管部门商事登记职能，并结合工作实际，2022年1月19日我局印发了《韶关市商事主体住所登记材料提交规范》，更进一步明确了登记信息申报承诺制和非申报承诺制登记提交材料规范，强调了“一照多址”登记要求及操作指引，切实将“一照多址”“申报承诺制”落到实处，使市场准入更加便利。二是认真贯彻《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助力个体经济稳步发展，力促个体工商户上规模上档次，2022年1月至12月个转企户数176户，个转企注册资本  33080.8（万元）。三是积极落实《关于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的指导意见》（韶农〔2020〕90号），截至2022年12月底，我市登记家庭农场共3173户；，同时着力拓宽融资渠道，帮助破解融资难题，促进小微企业做大做强。2022年1-12月，全市开展股权出质登记445宗，帮助企业担保融资1246114.096632万元。

３.为进一步深化推进“放管服”和商事制度改革，构建跨层级、跨区域的行政审批服务体系，便利市场主体准入登记，2022年2月我局印发了《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市推行企业注册登记"全市通办”的实施方案》，全力推行全市企业注册登记“全市通办”，真正实现了韶关市管辖范围内企业设立、变更、备案、注销登记的“全市通办”登记制度改革。截至2022年底，通过“全市通办”模式共办理企业登记注册98宗。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一）我市市场监管信息平台建设进展较慢，市级监管信息平台由省统一开发至今尚未建成，企业登记信息不能与登记后置行政许可监管部门实时互通，只能通过OA政务系统定时分批发送，导致在市场监管部门发照后企业办理营业许可前，一旦企业开展了须许可的经营项目，将会出现监管真空。另外，我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虽建成，但各部门的数据信息报送不够及时、质量不高，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的管理也有待完善。

（二）受机构改革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基层行政许可工作人员少、流动性大等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另外，我局涉及的行政许可业务种类较多且繁杂，涉及的法律法规面广，对行政许可审批人员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同时工作人员在承担日常繁重的许可审批业务的同时，还需完成大量的其他工作，因此　因此对提升行政审批效能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和影响。

（三）行政许可审批系统问题导致审批效率受限。机构改革后，市场监管局承担了原食药、原质监、原工商的各项行政审批业务，业务办理涉及到多个业务信息系统，且各业务系统仍存在稳定性不够、数据对接不及时等问题，影响了登记机关的行政审批效率，影响了企业办事便利度。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持续推进商事登记智能审批系统建设，将“韶关市上市主体智能化登记审批系统项目”自助办理业务拓展至个人独资企业、内资有限责任公司，真正实现 “全程网上办”、“零见面”业务办理模式，让市民可以在任何时期办理业务。 

（二）为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优化我市营商环境，切实提升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服务效能，推动韶关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制定出台我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审批行为实施意见，夯实《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做好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审批规范登记工作。

　　（三）强化落实“双告知”工作。一是告知申请人，其登记申请涉及后置审批事项的，应当依法取得有关审批部门的审批后方可经营，并由申请人作出在取得审批前不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书面承诺，二是市场监管部门按照同级告知原则，告知经营项目的同级审批部门，以便开展后续监管各项工作。

（四）加强业务培训。及时传达学习上级部门有关规范、指导性意见，加大基层行政审批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力度，做到有的放矢，切实提升工作人员的业务技能、办事效率和处理新情况、解决业务难题的能力。

（五）加强行政审批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监察力度，严格落实“谁审批谁监管”的要求，杜绝“重审批，轻监管”的行为，对下放和委托登记事项做好后续跟踪管理。

                              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3月3日



